
区规划资源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职责类型 权责事项
行政处罚 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非法占用土地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等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行
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临时用地期满之日一年内未完成复垦或者未恢复种植条件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的范围内从事土地开发活动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临时使用的土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前已建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用途的建筑物、构筑物
重建、扩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或者挖塘养鱼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侵犯农村村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贪污、侵占、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非法侵占长江流域河湖水域、或者违法利用、占用河湖岸线中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职
责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在长江干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中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职责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在长江干流岸线三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一公里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尾矿库中
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职责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的规定进行生产建设活动中涉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职责的行政处
罚

行政处罚 对接受土地调查的单位和个人违反土地调查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土地复垦义务人违反土地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未补充编制土地复垦方案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未经普准擅自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擅自移动或者毁损土地界桩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非法转让以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入股的股份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城乡规划有关规定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城乡规划有关规定进行建设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逾期未报送有关竣工验收资料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违反有关规定进行设计、施工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有关规定擅自开工建设或者未按要求施工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基本农田保护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检查 土地执法动态巡查
行政检查 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
行政许可 开工放样复验审批
行政许可 建设项目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行政处罚 对转让房地产时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擅自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伪造、变造不动产权属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或者买卖、使用伪造、变造的不动产权
属证书、不动产登记证明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规从事测绘活动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未经批准擅自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或者采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地理信息
数据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建设和运行维护违反测绘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测绘项目的招标单位、中标单位违反测绘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不汇交测绘成果资料的，测绘项目出资人逾期不汇交的、承担国家投资的测绘项目的单
位逾期不汇交的、自暂扣测绘资质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仍不汇交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国家地理信息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编制、出版、展示、登载、更新的地图或者互联网地图服务不符合国家有关地图管理有
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测绘单位测绘成果质量不合格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损毁、擅自移动永久性测量标志或者正在使用中的临时性测量标志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实施基础测绘项目，不使用全国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或者不执行国家规定的测绘
技术规范和执行标准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干扰或者阻挠测量标志建设单位依法使用土地或者在建筑物上建设永久测量标志等行为
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测绘成果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地图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承担测绘任务的单位未经审查合格，从事测绘活动的或外省市测绘单位在本市从事测绘
活动未持有效的《测绘资格证书》向市测绘管理部门备案或境外组织在本市从事测绘活动
未持国家规定的批准文书向市测绘管理部门备案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测绘单位使用未经计量检定或者计量检定不合格的仪器设备进行测绘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地质资料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发掘古生物化石违反古生物化石保护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古生物化石收藏单位或者个人违反古生物化石保护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单位或者个人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发现古生物化石不报告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矿山企业未达到经依法审查确定的开采回采率、采矿贫化率、选矿回收率、矿山水循环
利用率和土地复垦等指标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因开采设计、采掘计划的决策错误、对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
率长期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资源损失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违反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有关规定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未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有关规定报送已采出矿产品有关资料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不填报矿产资源统计基础表、虚报、瞒报、拒报、迟报矿产资源统计资料、拒绝检查、
抽查或弄虚作假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侵占、损坏、或者擅自拆除地面沉降监测设施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未向市规划资源部门抄送有关地质资料目录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因工程建设活动对地质环境造成影响的，相关责任单位未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履行地质环
境监测义务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单位或者个人违反规定，侵占、损坏或者擅自移动地质环境监测设施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 对擅自命名、更名门弄号以外的地名，或者未作如实申报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对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逾期不恢复原状或者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指定有
能力的单位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行政强制


